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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認同當軌道建設進行的時候，在有高鐵、臺鐵、捷運建設計畫下，必須做系統分工及整合，

才能夠達到完整的功能性。換句話說，當高鐵在考慮的時候，要跟既有的臺鐵系統做整合，例

如怎麼去分段、系統如何充分利用、改善，以發揮出最大效益，這也呼應剛剛徐教授提到的，

儘量減少徵收土地，必要時再加以系統性、捷運的聯外接駁，這樣才能發揮整體效果，這點我

們絕對認同。 

我也要感謝行政院、交通部能夠把北宜鐵路提速計畫放到這個計畫裡面，這表示中央看到了

宜花東的問題，必須把宜蘭到臺北這一段的瓶頸問題加以解決。現在的問題非常清楚，就是現

在不僅假日，連平時雪山隧道及國道五號的塞車問題已經成為常態，不光是宜蘭，連花東也包

括在內，雖然未來蘇花改會有改善，但仍然是一個瓶頸，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因此，非常感謝

行政院交通部，能夠把這個部分放進來，特別在此，向部長及行政院表達感謝之意。同時，我

想提出具體建議，希望行政院及交通部能夠採納，也請大院支持，就是在做臺鐵系統改善的時

候，必須整體考量，因為再選第二個路廊，在宜蘭、花蓮、台東再做一條高速公路是不可能的

事情，因此，在改善鐵路時必須兼顧，也特別拜託，在這個計畫後續執行的時候，必須把臺北

到宜蘭間的直線鐵路納入。雖然剛剛李教授有提到，基隆這部分分派之後，可能會有一些餘裕

量，但還是不夠，必須爭取時間，以直線鐵路作為建設的基本考量，同時把宜花東長短程分離

，運輸必須分別考量；換句話說，臺北到宜蘭具有短程、運輸、通行性、兼顧觀光的交通旅宿

，是一個捷運化的概念，要充分利用臺鐵直線鐵路才能完成，如此一來就能快速通過宜花東的

空間，也解決宜花東一票難求的問題。所以在規劃的時候，一定要整體把直線鐵路、宜蘭縣鐵

路高架化，從頭城到宜蘭之間，利用既有的軌道高架起來、捷運化，才能解決根本的交通問題

，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則先做一個，下一個就沒有辦法做，可能還要另外再徵收

土地，造成非常嚴重的問題，所以特別建議把它考量進去。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原本只有

0.12 億元，希望再修正為 1.2 億元，讓整個高架一併納入評估、規劃及考量。謝謝。 

主席：請臺灣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陳致曉助理教授發言。 

陳致曉助理教授：主席、各位委員。剛剛聽到那麼多地方首長或官員提及交通建設的必要性等等，

但是老實講，今天這個前瞻軌道計畫，根本就是一個前瞻舉債的炒地計畫，為什麼呢？其實，

從歷史上就可以看到，我們有一條高鐵，但那些站都是通過一些根本為了炒地的站區，距離真

正需要疏通交通的市中心，大概還有 3、40 分鐘的車程，結果蓋了 10 年，並在這 10 年中，進

行土地炒作，以致造成那麼高的空屋率。 

另外，最近機捷通車了，這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如果高鐵當初就有通過機場，我們在 10

年前，就有 20 分鐘可以到台北的捷運了，何必再去蓋一個機捷呢？機捷到臺北要 40 幾分鐘，

而且沒有直接到臺北火車站，中間又設那麼多站，結果看到遠雄的廣告說，我們要發了！事實

上，今天臺灣的這些軌道建設，名目上好像是交通建設，根本就是土地炒作建設！ 

還有，今天基礎建設說要拚經濟，房地產是我們國家未來進行經濟的火車頭嗎？看看日本，

他們的房地產泡沫化之後，30 年還爬不起來。今天臺灣的經濟問題，最主要是因為我們薪資太

低、高級人口外流及少子化，在這個面向上，還讓房地產繼續炒作，臺灣還有什麼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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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這個前瞻基礎建設最讓我們感到害怕的是它的財源。不止中央政府要編列高額預算，還

要進行舉債，基本上，就斷送了以後要把錢放在其他地方的機會。除此之外，還要求地方政府

的自籌款，這筆經費還不包含土地取得，所以這些經費怎麼來？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負債

都那麼高的狀況下，其實賴市長在前幾天，就告訴我們他的答案了，他的 700 億元自籌款裡面

，有 200 億元是透過區段徵收賺到的，另外 200 億元是透過都市重劃賺到的。不論區段徵收或

市地重劃，老實講，都會產生大規模的迫遷，而且在很多行政程序上，甚至被大法官宣告違憲

了，結果我們的地方政府繼續這樣幹！現在要搞那麼多錢出來，賴市長告訴我們，他就是靠這

種方法。 

而且這些軌道建設，不光是蓋就可以了，後面還有營運。高雄市需要 8 年，才讓高捷損益兩

平。不要忘記，高雄市捷運通過地區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 9,900 人。現在我們又要在彰化、

三鶯及各個地方蓋捷運，就以彰化為例，人口密度只有 1,100 人，這樣的軌道計畫蓋下去，以後

如何損益兩平？可說遙遙無期！而且還要忘記，我們還有少子化的問題。在此情況下，營運時

的虧損要怎麼處理？地方都已經虧損、財務不良、亮紅燈了，也沒有辦法再舉債了，我們知道

，答案又是繼續玩土地遊戲。 

我必須再次強調，我今天站在這個地方，並不是反對軌道計畫，而是這個計畫實在太粗糙！

去年，林全才告訴交通部長，要他找找看，還有什麼案子可以做的？結果今年年初，馬上編了

那麼大筆的錢要來幹這件事情，完完全全粗糙！所以我要求，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包裹式的審查

，這是為了避免在進行軌道建設的時候侵害基本人權，以及進行浮濫的、不適當的、沒有交通

效益的建設。 

非常清楚地，在葉俊榮部長還在當教授的時候，就有給我們答案。我把他的書唸一次給各位

聽，他說這種只講形式、不重實質的公聽會完全體現「政策與程序踐行均為行政機關，若政府

有一定的立場，將使所踐行的行政程序只有形式上的意義而聊備一格」，「因為裁決者的偏見

，（就是你們），使得任何程序參與，都成為假象」。 

事實上，這不只是理論而已，我們在南鐵就看到這樣的案子，前兩天我還在公聽會，但是賀

陳部長在 3 個月內就宣布動工。都已經宣布動工了，那麼公聽會是幹什麼用的？土地徵收公聽

會，是幹什麼用的？這完全體現了整個程序顛倒、行政霸權、完全浮濫、侵害人權！ 

我們可以看到，葉俊榮部長不是沒有主張，他說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唯有踐行

法律程序，進行正當法律程序，舉辦行政聽證，才能夠去追求國家憲政對於人權的尊重，才可

以使這些案子的被害人、利害關係人，能夠受到人權的對待，重要的是，他說這個政權才有正

當性！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要繼續審這個案子，很簡單，就是好好把所有包裹式前瞻計畫中的每一個

計畫都進行仔細的審查、進行政策環評，並在政策環評裡面仔細檢驗這些計畫的合理性、必要

性、適法性，以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然後，在政策環評裡面，我們必須要有召開聽證會的舉

動，在興辦事業的時候，必須讓老百姓及其他非官方學者，都能夠參與，這樣才能夠監督，讓

老百姓的錢真正花在刀口上。同時，也必須檢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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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籌款及營運時的費用，他們要怎麼籌措？如果像臺南市政府這個樣子，只利用浮濫徵收、浮

濫圈地來籌措財源，我們絕對不能夠讓它通過！ 

最後，請各位摸摸自己的良心，其實你們不止看過一次，也不止大埔而已，其實有非常多的

案子，老百姓跪在地方政府面前痛哭，回家喝農藥自殺！不要假裝沒有看到這些事情，這些事

情在交通部特別嚴重！今天在這個地方，我就看到號稱公平參與的學者，他們是怎麼樣看著。

兩年前臺南的南鐵都市計畫公聽會舉辦時，在老百姓發言幾分鐘之後，超過時間就被拖出去！

今天臺灣都市計畫的審查、環評的審查及土地徵收的審查，根本完完全全是行政濫權，然後我

們就包裹地讓這個案子通過，這叫做民主國家嗎？謝謝。 

主席（高委員志鵬）：請臺南市政府張副市長發言。 

張副市長政源：主席、各位委員。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代表臺南市政府參加今天的公聽會。我參加

這個公聽會大概有兩個身分，一方面是代表市政府；另一方面，我個人一直從事交通工作，除

了在鐵路局待了十幾年，也在其他公路交通單位工作過，從事交通這個行業總共三十幾年。我

深深體會到，要解決交通問題，公共運輸才是王道。過去臺灣比較偏重公路發展，包括都市建

設、區域交通等等，當然就會帶來很多問題，這部分大家都很了解。 

我非常感謝行政院及交通部今年特別提出軌道建設這項大規模計畫。我個人認為，如果要解

決交通，公共運輸是王道，但軌道建設更是王道中的王道，所以臺南市政府全力支持行政院及

交通部推動軌道建設，同時也會全力配合。 

今年臺南市在前瞻計畫軌道建設中有 4 個案子納列在計畫當中，第一個是臺南市區鐵路地下

化，這部分已經核定，並且動工了，所以我今天想花一點時間說明另外三個計畫，一是鐵路立

體化北延永康、新市的計畫；再來是先進運輸系統，就是臺南捷運的綠線及藍線第一期。左邊

這張圖是鐵路立體化北延，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是過去臺南市政府所提的，所以範圍僅止於臺

南省轄市的範圍。但縣市在 99 年合併之後，我們發現不但都市不能分割，縣市也不能分割，所

以提出鐵路立體化北延，尤其緊臨過去臺南市的永康，現在是臺南市最大區，人口密集、工商

發達，平交道也很多，造成很多都市問題及交通問題，所以這是我們提出的第一個計畫。 

第二是臺南沒有捷運，而且是六都之中唯一沒有捷運、也沒有捷運興建的都市，但不代表臺

南不需要捷運，所以臺南仍然在規劃捷運。今天提出的這兩條路線，是我們的第一期計畫，綠

線從平實營區到安平；另外一條是藍線，藍線本來是我們的環狀線，但是針對都市需求、未來

運量的考量，所以我們有跟交通部研究，現在只做東半邊，中間的是鐵路，東半邊是我們的第

一期。換句話說，我們這次在前瞻計畫裡面有 4 個計畫，其中 1 個業經核定，另外 3 個也已經

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對於這次納列到前瞻基礎建設的相關計畫，希望

委員給予我們大力的支持。 

接下來我要報告的是，我們臺南從 99 年就縣市合併了，合併升格之後，我們並沒有立即提出

捷運發展計畫，因為我們深刻地體會到一個捷運的養成不易，捷運建設需要花費很多經費，未

來的維護及營運更是個問題，所以我們也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同樣地，我們看到今天交通部特

別考慮到各縣市都會面臨到大家都要捷運，但是捷運怎麼生存、將來怎麼永續經營的問題，所


